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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超公司”）收到湖

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2021）鄂 01 民终 18840-18854

号《民事判决书》，武汉中院判决涉及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公司无

需承担担保责任。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 

一、诉讼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众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邦公司”）诉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鹏锦公司”）、黄锦光、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速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奇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案件，共 15 起，诉求判决鹏锦公司回购案件所涉应收账款合计 27,279.05 万

元，支付违约金、保全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告费，其余被告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作出《民事判决书》，判

决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7 月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武汉市黄陂区

人民法院判决，将案件发回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重审。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

民法院于 2021 年 11 月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

司不服该判决，再次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详情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 年 2 月 28 日《关于重

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2019 年 6 月 15 日《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2019 年 9 月 3 日《关于重大诉讼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9）、2020 年 1 月 2 日《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7）、2020 年 6 月 20 日《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7）、2020 年 8 月 7 日《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03）、2020 年 9 月 12 日《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5）、2020 年 10 月 10 日《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

117）、2021 年 9 月 3 日《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2021 年 9 月 14 日《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3）、2021 年

12 月 1 日《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5）、2022 年 1

月 22 日《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2022 年 2 月 15 日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2022 年 8 月 24 日《关于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2022 年 9 月 6 日《关于重大诉讼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二、本次重大诉讼判决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

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中超公司的上诉理

由，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保理债权是否成立；2.本案与2018年12月3日众

邦公司提起的18件诉讼案件所涉债权是否同一；3.案涉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中

超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4.如担保合同无效，中超公司是否应承担合同无效

后的民事责任。 

武汉中院认为，本案所涉《保理业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及相

关履行行为均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本

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焦点一：关于案涉保理债权是否成立的问题 

囿于保理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而

由保理人向其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内容的

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因此，应收账款债权人和保理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转让和

资金融通行为，是判断保理债权是否成立的关键。从债权转让的角度，债权转让

在本质上属于权利转移，转让人应当负有瑕疵担保义务。保理人并非转让的基础

债权当事人，一般不应以基础债权虚假否定保理合同效力。就本案而言，黄锦光

伪造印章涉嫌犯罪的行为本身，与众邦公司无关。从资金融通的角度，本案的保



理资金已实际发放，虽然黄锦光辩称是以相应资金“还旧借新”，方便原借款转贷，

但是保理资金的用途并不能否认保理款发放的事实。结合一审法院委托中信公司

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及专项审计分项报告确认了众邦公司与鹏锦公司之间保理

融资的具体金额等事实，应认定本案所涉保理债权成立。中超公司关于基础保理

债权虚假，保理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关于本案与2018年12月3日众邦公司提起的18件诉讼案件所涉债权

是否同一的问题 

就权利来源而言，众邦公司此前的借贷案件是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提起的诉

讼，原始债权人是平台投资人，众邦公司所主张的权利来源于平台投资人的债权

转让。本案中众邦公司是基于保理合同的直接约定以保理商身份提起的诉讼。借

贷案与本案的权利来源不同。就被告身份而言，借贷案件中鹏锦公司是保证人，

本案中鹏锦公司是保理融资的债务人，两者的被告身份不同。就基础法律关系而

言，借贷案涉及的是平台投资人与鹏锦公司推荐的借款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

本案的基础债权为鹏锦公司作为供应商对下游的应收账款，涉及的是应收账款转

账形成的保理融资关系。根据中信公司的审计报告保理融资款已经实际发放的情

况下，尽管该款项是以借新还旧的形式实际用于归还此前鹏锦公司与众邦公司或

嘉实金服的债务，但借新还旧的资金用途不影响保理融资法律关系的成立。对于

形成此前借贷案与本案两种不同法律关系诉讼的原因，众邦公司二审中亦进行了

合理说明。综上，本案债权与此前借贷案件的债权并不同一，本案不构成重复诉

讼。 

焦点三：关于案涉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中超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黄锦光作为中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中超公司与众邦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上签字并加盖伪造的中超公司印章的行为构成越权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中超公司2018年1月

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十的担保；（五）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其一，根据2018年3月30日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业字（2018）7070号中超公司审计报告，截至2017年

12月31日中超公司净资产即股东权益合计2,864,464,912.44元（资产总计期末余额

9,162,928,586.54元－负债合计期末余额6,298,463,674.10元），据此案涉《最高额

保证合同》的单笔担保额30000万元已经超过了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十，

根据章程规定，能够有效决议该担保的权力机关为公司股东大会而非董事会。其

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鑫腾华公司当时持有中超公司20.5%的股份，为中超

公司第一大股东，黄锦光持有鑫腾华公司99.9%的股权，其子黄彬持有鑫腾华公

司0.10%股份。黄锦光父子通过鑫腾华公司持有当时中超公司20.5%的股份，且黄

锦光时任中超公司的董事长，与非独立董事黄润明为叔侄关系，与监事候选人肖

润华为舅甥关系，并且中超公司的多份决议公告都将黄锦光表述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故无论从中超公司的股权结构还是公司治理结构，亦或是公司对外公告公示

的内容，均应认定黄锦光为中超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而被担保人鹏锦公司由

深圳鹏锦持股94.74%，深圳鹏锦由广东天锦持股86%，由黄锦光侄儿及外甥合计

持股12.5%，黄锦光儿子黄彬任监事，广东天锦由黄锦光持股90%，由其侄儿黄

润明持股10%，以上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黄锦光，由此黄锦光通过本人及亲属绝

对控股广东天锦、深圳鹏锦，进而绝对控股鹏锦公司，本人又担任法定代表人实

际经营鹏锦公司，因此黄锦光为鹏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较之一般的参股行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之间具有更高程度的关联性。就本案而言，

无论从实际利益归属还是公司经营决策主导来看，黄锦光是与鹏锦公司关联关系

最紧密的一方。因此，中超公司为鹏锦公司提供担保无疑属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关联方提供担保。综上，根据中超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第（五）

项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法定代表人黄锦光擅自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

方鹏锦公司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债务提供担保，构成越权

代表。 

法定代表人构成越权代表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力取决于签订合同时作为

债权人的众邦公司是否善意，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根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众邦公司在案涉担保合同签定之前，拟向中超鹏锦发放融资，

中超鹏锦由中超公司持股51%，鹏锦公司持股34%，系中超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亦属于鹏锦公司的关联方。2018年5月15日众邦公司的《授信批复函》明确提出



向中超鹏锦发放融资需母公司中超控股提供董事会决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

超公司董事会通过了担保决议但公告明确表示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最终股东会

未通过该担保决议并进行了公告。根据中超公司的肖润敏与众邦公司案涉融资项

目经办人员郑楠2018年6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郑楠“回复中超公司的股东会没有

通过母公司为中鹏作担保，现在搁置了”之内容，中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大额

担保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论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会决议都需要进行公告，

众邦公司对此是知晓的。举重以明轻，对控股子公司的大额担保都需要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则对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大额担保就更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更

何况，案涉董事会对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同意担保的决议距离股东大会否决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仅相隔一个多月的时间。众邦公司没有足够理由相信

未进行公告的董事会决议代表的是公司意志。故众邦公司对案涉担保需要中超公

司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关于担保的内容超越董事会权限，不能代表公司意

志是明知的，该公司不属于善意债权人，担保合同无效。另外，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超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关联董事的黄锦光、黄

润明均应对董事会决议投票进行回避，中超公司此前也公告过有关两人回避的相

关内容，众邦公司持有的董事会决议有显而易见的瑕疵，众邦公司未进行形式审

查，亦无法认定其构成善意。 

综上，涉及中超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中超公司不应对鹏锦公司

的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焦点四：关于担保合同无效，中超公司是否应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 

担保合同无效，中超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下，本院认为综合焦点三的

分析，中超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债权人众邦公司明知中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锦光

超越权限对外提供担保，故中超公司无需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另外，从

信赖利益角度考虑，鹏锦公司的案涉债务大部分发生于该董事会决议出具之前，

即使发生于此后的债务亦是通过借新还旧而来，众邦公司工作人员内部传送的文

档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故鹏锦公司的债务系此前滚动累积而成，实质债务均发

生在案涉董事会决议作出前，董事会决议作出后仅是账面的借新还旧，因此众邦

公司并非基于中超公司的担保对受偿能力产生信赖而向鹏锦公司发放融资款。换



言之，中超公司是否对鹏锦公司进行担保，并不影响众邦公司已经发放融资款的

事实，众邦公司的损失是由于鹏锦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偿债所致，而不是中超公

司内部管理问题所致，因此中超公司无需为此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超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

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

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

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序号 案号 判决结果 

1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0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1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1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三、驳回众邦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

金钱义务的，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一 审 案 件 受 理

费，诉讼保全申请费，

由广东鹏锦实业有限

公司、黄锦光、深圳市

2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1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2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2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3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2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3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3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4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3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4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4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5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4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5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5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6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5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6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6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广东速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奇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二审案件受

理费由众邦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7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6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7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7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8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7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8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8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9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8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9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59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10 

（2021）

鄂 01 民

终 18849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0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0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11 

（2021）

鄂 01 民

终 18850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1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1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12 

（2021）

鄂 01 民

终 18851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2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2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13 

（2021）

鄂 01 民

终 18852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3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3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14 

（2021）

鄂 01 民

终 18853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4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4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15 

（2021）

鄂 01 民

终 18854

号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5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16 民初 4365 号民事判决第九项、第十项；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现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诉讼已在 2019 年计提预计负债 27,279.05 万元，公司将在本期冲回以前年

度对该事项计提的预计负债，将影响公司当期利润总额 27,279.05 万元。数据未

经审计，本事项对公司本年度报表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金额为

准。 

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结果已生效，但不排除对方当事人众邦保理会依

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程序，届时有极小可能导

致公司重新计提该部分预计负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诚挚感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本系列案件的合议庭法官们不辞辛劳，认真

审理案件，做出公正的判决。特别感谢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吴晓斌律

师，在一审全部败诉的情况下接手代理公司的这一系列案件，深入挖掘案件的事

实，补充关键证据，细致阐明法理，使得二审发回重审，并在一审再次全部败诉

的情况下，再次上诉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全力以赴投入案件代理工作并最终

获得全部案件的胜诉。非常感谢相关中小股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为公司提供的支

持和帮助。 

至此，中超控股由前实际控制人黄锦光引起的所有恶意担保诉讼已全部审结，

中超控股均无需承担连带责任！衷心感谢各级政府、各金融机构以及所有合作伙

伴在公司最艰难的时期给予公司的关心和支持！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进一步提

升精气神、打赢翻身仗，努力创造更优的业绩回报社会、股东、员工！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四日 


